
 

附 件 

2023 年平顶山市政务服务收费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 补领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2 机动车注册登记 

机动车牌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小车（蓝牌）、大车（黄牌）:100

元/2片；挂车（黄牌）:50元

/片 
1.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

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2.《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

费［2011］1128号文件）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10元/证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10元/证 

3 
机动车辖区内转移

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1.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

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2.《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

费［2011］1128号文件） 

机动车牌照费 

小车（蓝牌）、大车（黄牌）:100

元/2片；挂车（黄牌）:50元

/片 

4 
机动车迁出辖区转

移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机动车牌照费 100元/2片 

5 
机动车身颜色变更

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6 

机动车共同所有人

变更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7 
机动车发动机变更

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8 
机动车使用性质变

更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9 
机动车所有人在管

辖区内迁移备案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10 
补领机动车登记证

书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

［2011］1128号文件） 
11 

换领机动车登记证

书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12 换领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13 换领机动车号牌 机动车牌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小车（蓝牌）、大车（黄牌）:100

元/2片；挂车（黄牌）:50元

/片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

［2011］1128号文件） 

14 补领机动车号牌 机动车牌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小车（蓝牌）、大车（黄牌）:100

元/2片；挂车（黄牌）:50元

/片 

15 
往来港澳通行证失

效重新申请 
往来港澳通行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证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委价格规【2019】1931号） 
16 

往来台湾通行证失

效重新申请 
往来台湾通行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证 

17 保安员证核发 

体能及技能考试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人 

豫发改收费【2015】171号 

理论考试 40元/人 

18 驾驶证初次申领 
申请 A型、B型驾照/250元

人次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证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补考费 

第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免费补

考一次；补考不合格的，再次

参加各科目考试，按同类标准

的 50％收费 

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有关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费 
50元人次 

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申请 A型、B型驾照/250元人

次 

申请 C型驾照/150元人次 

申请 D 型、E 型驾照/60 元人

次 

N、P、M等其他类型车/120元

人次 

场地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申请 A型、B型驾照/300元人

次 

申请 C型驾照/200元人次 

申请 D 型、E 型驾照/50 元人

次 

N、P、M等其他类型车/100元

人次 

19 
持境外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 

摩托车准驾车型类驾驶证

工本费、考试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免费，科目二考试费 60，科

目三考试费 50，每次参加补

考费用为对应科目考试费用

的一半。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大中型客货车类驾驶证考

试工本费、考试费 

大中型客货车类驾驶证考试

工本费、考试费 

小型客车类驾驶证工本费、

考试费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50元，科目二考试费20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科目三考试费150元，每次参

加补考，费用为对应考试科目

考试费用的一半。 

20 

现役人员持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 

大中型客货车类驾驶证考

试工本费、考试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50元，科目三考试费250元，

每次参加补考，费用为对应考

试科目考试费用的一半。 

小型客车类驾驶证工本费、

考试费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50元，科目二考试费200元，

科目三考试费150元，每次参

加补考，费用为对应考试科目

考试费用的一半。 

21 申请增加准驾车型 

摩托车准驾车型类驾驶证

工本费、考试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免费，科目二考试费 60，科

目三考试费 50，每次参加补

考费用为对应科目考试费用

的一半。 

依据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大中型客货车类驾驶证工

本费、考试费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50元，科目二考试费300元，

科目三考试费250元，每次参

加补考，费用为对应考试科目

考试费用的一半。 

小型客车类驾驶证工本费、

考试费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50元，科目二考试费200元，

科目三考试费150元，每次参

加补考，费用为对应考试科目

考试费用的一半。 

22 驾驶证记满分考试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25元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费 

C 类科目三考试费 75，A、B

类科目三补考费125，D、E类

科目三补考费30元。 

23 恢复驾驶资格登记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50元/人次；补考25元/人次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 

24 驾驶证转入换证 驾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 

25 期满换证 驾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 

26 损毁换证 驾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 

27 遗失补证 驾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元 

28 

退伍人员持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 

小型客车类驾驶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工本费 10元 

依据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大中型客货车类驾驶证考

试工本费、考试费 

工本费 10 元，科目一考试费

50元，科目三考试费250元，

每次参加补考，费用为对应考

试科目考试费用的一半。 

29 
申领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包

括安全技术性能检测费和

尾气检测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由各地市发改委、物价局等部

门自行定价 
按发改价格[2019]798号文件要求实行市场调节价 

30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换发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改价格〔2017〕1186号 

31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失效重新申

领（子女照顾老人） 

证件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2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失效重新申

领（夫妻团聚） 

证件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33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失效重新申

领（未成年子女投

靠父母） 

证件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34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失效重新申

领（永居子女） 

证件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35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失效重新申

领（无依靠老人投

靠子女） 

证件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36 
普通护照失效重新

申请 
普通护照工本费、护照加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委价格规〔2019〕1931号） 

37 
普通护照签发（国

家工作人员）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9]914 号 

38 
普通护照签发（未

满 16周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元 

39 普通护照加注 加注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20元 

40 普通护照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元 

41 普通护照换发 换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元 

42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签发（无依

靠老人投靠子女）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3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签发（永久

性居民子女）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44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签发（未成

年子女投靠父母）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45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签发（子女

照顾父母）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46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47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通行证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9]914 号 

48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通行证签发（国家

工作人员）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49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通行证签发（16周

岁以下）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50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通行证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51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团队旅游签注签发 

一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二次有效签注 30元 

52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商务签注签发 

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0元 

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

多次有效签注 
24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 
80元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

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

注 

120元 

53   

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

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

注 

120元 

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

多次有效签注 
240元 

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 
160元 

54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逗留签注签发 

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0元 

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 
80元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

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

注 

120元 

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

多次有效签注 
240元 

55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

其他签注签发 

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

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

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元 

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 
16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短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 
80元 

长期（三年以上，含三年）

多次有效签注 
240元 

56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签发（夫妻

团聚）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4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改价格〔2017〕1186号 

57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签发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

知发改价格规〔2019〕1931 号 

58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签发（国家

工作人员）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59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签发（未满

16周岁）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60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61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到期换发 
换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62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损坏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元 

63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团队旅游签注签发 

一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多次有效签注 80元 

64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商务签注签发 

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65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乘务签注签发 

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 

66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应邀签注签发 

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 

67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学习签注签发 

一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元 

多次有效签注 80元 

68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定居签注签发 

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 

69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其他签注签发 

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 

70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探亲签注签发 

多次有效签注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一次有效签注 15元 

71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签发 
申领 

平顶山市公安

局 

一次台胞证 40 元；五年有效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申

办 200 元/证，补办 200 元/

证。 

72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损毁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20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73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到期换发 
换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200元 

74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补发 
补发 

平顶山市公安

局 
200元 

75 
因分团停留的签证

换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一次签证（非对等国家）：

275元/人； 

2、二次签证（非对等国家）：

417元/人； 

3、半年多次签证（非对等国

家）：550元/人； 

4、一年（含一年）多次签证

（非对等国家）：825元/人； 

5、按国别收费国家签证按国

家移民管理局《关于调整公安

机关办理外国人签证收费标

准的通知》（国移民外〔2023〕

1287 号）标准收费。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内地公安机关对外国人签证收

费标准的复函》（计价格〔2003〕392 号文件）；国家移民管理

局《关于调整公安机关办理外国人签证收费标准的通知》（国移

民外〔2023〕1287号） 

76 
外国人S2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77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J2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78 
外国人 L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79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F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 
因遗失或被盗抢的

团体签证补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1 
外国人X2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2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M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3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S2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4 
因遗失或被盗抢的

签证补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85 
外国人Q2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6 
外国人 F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7 
外国人 G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8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Q2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9 
外国人 M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0 
外国人J2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1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R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2 
外国人 R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3 

因变更停留事由的

签证换发（X2字签

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4 
外国人 C字签证延

期审批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5 
因更换护照的签证

换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6 
因增加偕行人的签

证换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7 因损毁的签证补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98 
因损毁的团体签证

补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99 

不予签发签证证件

且未被限制出境的

外国人停留证件签

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一次签证（非对等国家）：

275元/人； 

2、二次签证（非对等国家）：

417元/人； 

3、半年多次签证（非对等国

家）：550元/人； 

4、一年（含一年）多次签证

（非对等国家）：825元/人； 

5、按国别收费国家签证按国

家移民管理局《关于调整公安

机关办理外国人签证收费标

准的通知》（国移民外〔2023〕

1287 号）标准收费。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内地公安机关对外国人签证收

费标准的复函》（计价格〔2003〕392 号文件）；国家移民管理

局《关于调整公安机关办理外国人签证收费标准的通知》（国移

民外〔2023〕1287号） 

100 
因人道原因的停留

证件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1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旅游）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2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高层

次人才和急需紧缺

专门人才）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3 

外国船员及其随行

家属的停留证件签

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4 
境内出生外国婴儿

的停留证件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5 
退籍人员的停留证

件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6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短期

探亲）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7 
处限期出境的外国

人停留证件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08 
涉案人员的停留证

件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9 

外国船员的停留证

件签发（无随行家

属）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0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短期

学习）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1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团体

旅游）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2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商贸

活动）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3 
刑满释放人员的停

留证件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4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交流、

访问、考察等活动）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5 

免签外国人因非外

交、公务事由的停

留证件签发（短期

采访的外国记者）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6 
外国人换发工作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一年以内有效期居留许可：

40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外国人居留许可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230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种类居留证件-1年

以上） 

2、一年（含）至三年以内有

效期居留许可：800元； 

3、三年（含）至五年（含）

有效期居留许可：1000元。 
117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Q1字

签证-不超 1年-被

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8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

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19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签发（持

其他种类签证-不

超 1年-60岁以上

购置房产的外籍华

人）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Z字

签证-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1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 1

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2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Z字

签证-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3 

外国人换发学习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以上） 

124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Z字

签证-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5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

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6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Z字

签证-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7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 1

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8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Q1字

签证-不超 1年-被

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9 

外国人换发工作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不

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0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Q1字

签证-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1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种类签证-不超 1

年） 

132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 1

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3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上

-被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4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上

-被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5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

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6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Q1字

签证-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7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Q1字

签证-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38 

外国人换发团聚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不

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39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Q1字

签证-1年以上-被

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0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1年

-被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1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1年

-被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2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Q1字

签证-1年以上-被

寄养外籍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3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Q1字

签证-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4 

外国人团聚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

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5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X1字

签证-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6 

外国人换发团聚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以上） 

147 

外国人换发团聚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不

超1年-被寄养外籍

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8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延期（持

其他种类签证-不

超 1年-60岁以上

购置房产的外籍华

人）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49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签发（加注）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0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 1

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1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

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2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签发（持

其他种类签证-探

亲-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3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X1字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签证-1年以上） 

154 

外国人换发私人事

务类居留证件（持

其他种类居留证件

-探亲-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5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签发（持

其他种类签证-探

亲-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6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延期（持

其他种类签证-探

亲-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7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签发（持

S1字签证-探亲）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8 

外国人记者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J1字

签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59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延期（持

S1字签证-探亲）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0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签发（持

S1字签证-其他私

人事务）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1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延期（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其他种类签证-探

亲-不超 1年） 

162 

外国人记者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J1字

签证）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3 

外国人换发私人事

务类居留证件（持

其他种类居留证件

-医疗救助、服务-

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4 

外国人换发团聚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1年

以上-被寄养外籍

子女）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5 

外国人换发私人事

务类居留证件（持

其他种类居留证件

-探亲-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6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X1字

签证-1年以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7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X1字

签证-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68 

外国人换发私人事

务类居留证件（持

其他种类居留证件

-不超 1年-60岁以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上购置房产的外籍

华人） 

169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延期（持

其他种类签证-医

疗救助、服务-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70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签发（持

其他种类签证-医

疗救助、服务-不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71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签发（持其他

种类签证-1年以

上）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72 

外国人学习类居留

证件延期（持其他

种类签证-不超 1

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73 

外国人换发学习类

居留证件（持其他

种类居留证件-不

超 1年）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74 

外国人私人事务类

居留证件延期（持

S1字签证-其他私

人事务）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75 
外国人居留证件签

发（补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零次、一次签证（非对等

国家）：160元/人； 

2、二次签证（非对等国家）：

235元/人； 

3、半年多次（含半年）签证

（非对等国家）：425元/人； 

4、一年（含一年）多次签证

（非对等国家）：635元/人； 

5、增加、减少携行人（非对

等国家）：160元/人； 

6、对等国家按外交部规定的

标准收费。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内地公安机关对外国人签证收

费标准的复函》（计价格〔2003〕392号文件）。 

176 出入境通行证签发 

多次出入境有效 
平顶山市公安

局 

80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发改价格〔2017〕1186号 

一次出入境有效 15元 

177 
外国人出入境证签

发 
证件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00元 

《公安部关于调整外国人签证、证件收费标准的通知》（公通字

〔1996〕89号） 

178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

证核发 
机动车临时号牌 

平顶山市公安

局 
5元/张(一副 2张)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

［2011］1128号文件） 

179 
往来港澳通行证换

发 
往来港澳通行证工本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6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委价格规【2019】1931号） 

180 普通护照签发 证照费 
平顶山市公安

局 
12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9]914 号 

181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报名初审 

主观题报名费 

平顶山市司法

局 

70元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同意收取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的

复函》（财税[2018]65号）、《河南省发改委、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改革我省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豫发改收

费 2017]214 号）、《司法部关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

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司法通[2018]43号） 

客观题报名费 122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82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申请 
工伤职工伤残等级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300元 
《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

通知》（豫计收费［2003］139号）： 2、职工因工负伤医疗终

结后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人次

300元； 183 
停工留薪期确认和

延长确认 
工伤职工伤残等级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300元 

184 
离休人员护理依赖

程度鉴定 

离休人员生活自理障碍程

度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300元 

《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

通知》（豫计收费［2003］139号）： 4、需对护理依赖程度进

行鉴定的，省级每人次400元，市级每人次300元。 

185 
工伤职工伤残等级

鉴定 
工伤职工伤残等级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300元 

《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

通知》（豫计收费［2003］139号）： 2、职工因工负伤医疗终

结后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人次

300元； 

186 

非因工伤残或因病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

鉴定 

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

动能力程度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3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200元 

《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

通知》（豫计收费［2003］139号）：1、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省级每人次 300 元，市县级每人次 200

元； 

187 
工伤与疾病因果关

系鉴定 
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300元 
《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关于调整劳动鉴定收费标准的

通知》（豫计收费［2003］139号）： 2、职工因工负伤医疗终

结后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人次

300元； 188 
工伤职工旧伤复发

鉴定 
工伤职工旧伤复发鉴定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省级每人次400元，市县级每

人次 300元 

189 
社会保障卡补领、

换领、换发 

社会保障卡补（换）卡工本

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16元/张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我省社会保障卡

补（换）卡工本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9〕195

号） 

190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申报五级） 

报名、考务、培训、考核、

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275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 号   豫计收费[2003]2303 号   豫发改收

费函[2004]500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91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专业技术

人员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192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岗位等级

证书申报四级） 

报名、考务、培训、考核、

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320元/人 

193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岗位等级

证书申报二级） 

报名、考务、培训、考核、

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470元/人 

194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工作年限

申报三级） 

报名、考务、培训、考核、

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365元/人 

195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获得五一

劳动奖章表彰申报

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196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技能竞赛

表彰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197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工作年限

申报四级） 

报名、考务、培训、考核、

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320元/人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98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岗位等级

证书申报三级） 

报名、考务、培训、考核、

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365元/人 

199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年度考核

优秀或优秀共产党

员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200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国家发明

专利或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201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先进工作

者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202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技能岗位人员考试

报名（按技术能手

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评审费 

平顶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报名费 60元/人，培训费320

元/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203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考核、发证 

安全生产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考试收费 

平顶山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技术理论考试每人 50

元，实际操作考试每人 110

元。 
豫安监管办【2018】16号文 

204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复审 

安全生产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考试收费 

平顶山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技术理论考试每人 50

元，实际操作考试每人 110

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05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换证 

安全生产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考试收费 

平顶山市应急

管理局 

安全技术理论考试每人 50

元，实际操作考试每人 110

元。 

206 

审批制、核准制的

建设项目占用林地

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费 
平顶山市林业

局 

（一）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

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

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 10 元；灌木林地、疏林

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

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

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

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

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

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

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

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对农村居民按

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

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

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

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

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

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税〔2015〕122 号）；《河南省财

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

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豫财综

〔2016〕10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

定。 

207 
备案制的建设项目

占用林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费 

平顶山市林业

局 

（一）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

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

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 10 元；灌木林地、疏林

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

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

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

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

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

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

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

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对农村居民按

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

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

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

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

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

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定。 

208 

审批初步设计的建

设项目占用林地许

可 

森林植被恢复费 
平顶山市林业

局 

（一）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

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

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 10 元；灌木林地、疏林

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

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

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

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

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

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

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

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对农村居民按

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

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

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

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

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

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定。 

209 
勘查、开采矿藏项

目占用林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费 

平顶山市林业

局 

（一）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

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

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 10 元；灌木林地、疏林

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

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

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

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

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

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

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

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对农村居民按

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

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

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

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

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

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定。 

210 

宗教、殡葬设施等

建设项目占用林地

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费 
平顶山市林业

局 

（一）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

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

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 10 元；灌木林地、疏林

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

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

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

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

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

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

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

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对农村居民按

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

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

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

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

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

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定。 

211 
批次用地项目占用

林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费 

平顶山市林业

局 

（一）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

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

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

方米 10 元；灌木林地、疏林

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

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

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

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

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

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

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

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

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 2倍征收。对农村居民按

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

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

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

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

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

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定。 

212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河南省城市道路道路挖掘

修复费 

平顶山市城市

管理局 

道路类别 计量单位 收费标

准 

一、沥青路面 

1、沥青主干道   元/㎡ 

955.99 

2、沥青次干道   元/㎡ 

557.48 

3、沥青区支道路 元/㎡ 

387.63 

二、砼路面 

1、砼主干道     元/㎡ 

850.32 

2、砼次干道     元/㎡ 

543.8 

3、砼区支道路   元/㎡ 

426.31 

三、人行道板 

1、花岗岩道板   元/㎡ 

539.09 

2、广场砖       元/㎡ 

304.36 

3、彩色方砖道板 元/㎡ 

223.31 

4、四角人行道板 元/㎡ 

168.32 

5、土人行道     元/㎡ 

53.01 

河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

的通知 

豫建城【2005】76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四、侧石 

1、砼侧石       元/m  

102.26 

2、砼树侧石     元 /m   

60.53 

3、砼边石       元/m   

61.40 

4、青石侧石     元 /m  

195.37 

5 、花岗岩侧石   元 /m  

349.33   

五、排水管 

1、DN500 以内排水管  元/m 

1797.03 

2、DN600-800 排水管  元/m 

2618.69 

3、DN1000 以上排水管 元/m 

6084.12 

4、雨水井            元/

座 2336 

5、各类砌切检查井    元/

座 15462 

213 高压新装 高可靠性供电费用 

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平顶山

供电公司 

《关于降低供电贴费标准等

问题的通知》（豫价工字

〔2000〕188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18年因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 

降低工商业电价的通知》（豫发改价管〔2018〕470 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14 高压增容 高可靠性供电费用 

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平顶山

供电公司 

《关于降低供电贴费标准等

问题的通知》（豫价工字

〔2000〕188 

215 不动产补证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216 不动产换证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217 
宅基地使用权转移

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218 
宅基地使用权首次

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219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首次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2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新建商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经济适用房不收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品房买卖，含经济

适用房）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22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存量房

买卖）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2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房改购

房） 

不动产登记费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二）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

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2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依生效

法律文书转移）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二）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

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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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互换）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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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夫妻财

产约定）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

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

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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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赠与、

受遗赠）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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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继承）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28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离婚析

产）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

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

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229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企业改

制）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二）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

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3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兼并、

合并、分立）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二）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

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3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资产调

拨）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二）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

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3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作价出

资、入股）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二）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

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3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存量房

买卖加抵押合并登

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160 元/件、非住宅：

110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34 

宅基地使用权及房

屋等建筑物、构筑

物所有权首次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35 

宅基地使用权及房

屋等建筑物、构筑

物所有权转移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236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首次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

（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件 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237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38 地役权首次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

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

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

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

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39 地役权转移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件；非住宅：550

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地役权； 

 

6、抵押权。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4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出让）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

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

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24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租赁）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非住宅：550元/件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24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作价

出资（入股）、授

权经营）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4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政府

储备）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

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

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4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企业

改制）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245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合并、

分立、资产调拨）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4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划拨）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

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

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47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生效

法律文书权利转

移）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248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买卖）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非住宅：550元/件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49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

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

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

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50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 

证书工本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25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继承）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非住宅：550元/件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52 异议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

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

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

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

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

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一）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登记费，同时

不收取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1、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的； 

2、不动产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

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的； 

3、同一权利人因分割、合并不动产申请变更登记的；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半收取的。 

253 
在建建筑物抵押权

首次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54 
在建建筑物抵押权

转移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件；非住宅：550

元/件 

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

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55 抵押权首次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

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

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

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

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56 抵押权转移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平顶山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 

住宅：80/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

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

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

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

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

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

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

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

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

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

本费。 

257 
人民防空工程拆除

补偿审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6B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6B 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

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

市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

元。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四条

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不能修建的，必须经县

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经批准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

建设单位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由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统一修建。除国家

规定的易地建设费减免项目外，任何部门或者个人不得批准免

缴、减缴易地建设费。 

2.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监察

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

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2009〕100 号）对确因条件限制不

能同步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向建设项目所在地人

防部门申请易地建设。经建设项目所在地人防部门审核并报经上

一级人防部门批准后（省直单位和中央驻郑单位报省人防办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58 

城市单建地下工程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易地建设审查（变

更）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B

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准），由建设项目所在地人防部门向建设单位收取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后，统一就近安排易地建设人防工程。 

3.《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2009]100

号）第二条第二款根据我省防空地下室实际造价，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由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缴纳。其中，6 级以

上（含 6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

方米 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 1500 元。6B

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

方米 1000 元。为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6B 级防

空地下室的缴费面积按：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

5%；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三类人防重点城

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3%收费标准执行。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259 

城市单建地下工程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易地建设审查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B

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260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审

批（按照规定标准

应建防空地下室面

积小于1000平方米

（除医疗救护、防

空专业队队员掩蔽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6B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6B 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

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

市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

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部工程外），且建

设单位提出缴纳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申请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261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审

批（建在流砂、暗

河、基岩埋深很浅

等地段的项目，因

地质条件不适于修

建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B

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262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审

批（建设地段房屋

或者地下管道设施

密集，防空地下室

不能施工或者难以

采取措施保证施工

安全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B

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序号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所属部门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63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审

批（所在地块被禁

止、限制开发利用

地下空间的）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B

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264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审

批（变更）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B

级） 

平顶山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 1100 元；三类人防重

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 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 1700 元；三类人防

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

元 

265 
申请补办APEC商务

旅行卡（初审） 

APEC商务旅行卡制卡工本

费 

平顶山市委外

事办公室 
720元/人 

外交部 APEC商务旅行卡制卡工本费720元/人 

《关于民营企业人员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的通知》（领发〔2007〕

34号） 

266 
首次申办APEC商务

旅行卡（初审） 

APEC商务旅行卡制卡工本

费 

平顶山市委外

事办公室 
720元/人 

267 
再次申办APEC商务

旅行卡（初审） 

APEC商务旅行卡制卡工本

费 

平顶山市委外

事办公室 
720元/人 

 


